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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阳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业务综合大楼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阳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报来《阳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业务综合大楼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满足当地群众对妇幼保健业务的需求,加强医疗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城乡、区域医疗卫生均衡发展，同意投资建设阳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业务综合大楼建设项目（投资项目统一代码：2018-441823-83-01-806900）。项目建设地点：阳山县阳城镇北门路372号（原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站后侧）。

二、建设规模和内容：用地面积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负一层为停车库，首层为综合门诊；二层至八层为住院部和功能科室；九层为多媒体会议室、病案室、图书室。设置产房4间，手术室3间；病区病房布置以双人房和单人为主，妇科40张、产科80张、儿科40张、新生儿科30张、外科20张，每间病房均配置有卫生间。附属设施建设：配套6台电梯、太阳能热水工程、中心供氧及病房自动呼叫系统、消防、污水处理系统、数字监控、配电系统、空调、供水等配套设施。
三、项目总投入7000万元，其中建设工程及配套设施预算6000万元，医疗设备1000万元。省级配套资金2400万元，黄埔区支持3000万元，市、县财政各配套资金800万元。

四、项目节能方案及措施需符合国家节能规范标准。

五、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见附表。

六、项目设计竣工验收时间为：2020年12月。

七、项目全面实行代建制、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备案制、工程监理制、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请抓紧组织施工，确保工程按期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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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县国土资源局、规划市政局、财政局。


清远市阳山县招标核准意见表

建设项目名称：阳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业务综合大楼建设项目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

招标方式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  察
	核准
	
	
	核准
	核准
	
	

	设  计
	核准
	
	
	核准
	核准
	
	

	建筑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安装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监  理
	核准
	
	
	核准
	核准
	
	

	主要设备
	核准
	
	
	核准
	核准
	
	

	重要材料
	
	
	
	
	
	
	

	其他
	
	
	
	
	
	
	核准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的规定，对该项目的招标核准意见如下：

1、核准勘察、设计、建筑工程、安装工程、监理、主要设备采用全部委托公开招标方式。

2、其他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环境影响评估费、不可预见费等，根据相关法规支付，不进行招标。

               审核部门盖章

                                                 2018年5月30日


                                              


